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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1月30日24时的贷款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
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艺力水晶饰品有限公司等15户债权债务催收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持有的浙江艺力水晶饰品

有限公司等15户债权资产受让自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
享有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
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9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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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权行

建设银行浦江支行

建设银行丹溪支行

建设银行开发区支

行

建设银行婺城支行

建设银行婺城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缙云

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缙云

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遂昌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缙云

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遂昌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开发

区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云和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遂昌支行

建设银行丽水分行

开发区支行

建设银行龙泉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艺力水晶饰品有限公

司

金华市海联铝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奥五金工量具有

限公司

金华市瑞泰废旧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

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

缙云县新航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浙江富盛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百润科技有限公司

华泰嘉凯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遂昌县华通汽运有限责任公司

丽水市强力五金制品有限

公司

云和县精诚轴承有限公司

浙江双海贸易有限公司

丽水市天时利实业有限公

司

龙泉市正达铁件制造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1月30日) 单位：元

借款合同

XC67742711312309、XC67742711312367、

XC67742711313012、XC67742711313056、

XC67742711313106、XC67742711313111、XC67742711313152

XC67675011312023、XC67675011313009、XC67675011313006、

XC67675011313007、XC67675011313008、XC67675011313010

XC67675211313070、XC67675211313091、XC67675211314023

XC67673715314016XC67673715313221XC67673715313217X

C67673715313216XC67673715313127XC67673715313029

XC67673711313157XC67673711313173XC67673711313175X

C67673711313187XC67673711313188

XT6974271132014143XT6974271132014142XT6974271132014

164XT6974271132014173XT6974271132014174

XT6974271132014139XT6974271132014140XT6974271132014

141XT6974271132014136XT6974271132014138

XC697527123020130061

XT6974541132014104、XT6974274541132014205

XC697527201215300018

X694600113（2013）531、X694600113（2013）410、X694600113

（2013）456、X694600113(2013)220、X694600113（2013）027

XC69723511300104

XC697527123020130048

X694600113(2012)558、X694600113(2013)307、X694600113

(2013)320

XC69622711300343、XC69622711300344

保证及抵押合同

XC67742799912263、XC67742799912264、XC67742799912365、

XC67742792512365、XC67742792513168、XC67742792513169、

XC67742799913107、XC67742799913108、XC67742799913153、

Xc67742799912265、Xc67742799912265-1

XC67675099913006、XC67675092513006、XC67675092511016、

XC67675099911003

XC67675299912067、XC67675292513050、XC67675299913021、

XC67675299912067-2、XC67675299912067-1、XC67675292513091、

XC67675292513021

XC67673799913216、XC67673799912221-1、XC67673792512223、

XC67673792512229、XC67673799912221-3、XC67673799912223

XC67673792513173、XC67673792513157-1、XC67673792513157-2、

XC67673799913187、XC67673799913157-1、XC67673799913157-2

XT6974279992013547、AXT6974279992013547、BXT6974279992012268、

XT69742792502011236、XT69742792502014164

XT6974279992014139、XT6974279992013394、XT6974279992012075、

XT69742792502013394

697527925020130065、697527999920120054、697527999920120055

XT69745492502014104-1、XT69745492502014104-2、

XT6974549992014104、XT6974274549992014205-1、

XT6974549992014205-2

697527925020120009、697527999920110055、697527999920110056

X694600113（2013）531、X694600113（2013）410、X694600113（2013）164、

X694600690（2011）372、X694600690（2012）464

XC69723511300078 、XC69723511300104、

697527925020120043、697527999920120033、697527999920120034

X694600113(2012)558、X694600113(2013)308、XT693500113(2012)061

XC69622799903431、XC69622799903432、XC69622799903437、

XC696227999003436、XC696227999003435、XC696227999003439、

XC696227999003438、XC69622792500343

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孳息）

29,895,949.36

162,487.34

64,434,756.61

43,420,431.05

58,829,115.44

121,973,559.65

84,782,840.50

2,187,280.00

11,204,801.59

1,580,517.97

23,221,827.19

15,387,475.23

14,063,104.53

30,732,777.20

13,058,528.29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浙江艺力水晶饰品有限公司、浦江晶凯利水晶有限公

司、浙江蓝晶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人和水晶工艺有

限公司、张书文、楼志强、楼凌萍

金华市海联铝业有限公司、朱友法

金华市灯饰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姜先法、余有昌、汪建

革、余国洪

金华爱德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金华市冠通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联球模具中心有限公司、汪冰、楼莲球、何旭明、汪玲

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宇傲工贸有限公司、应

驰、陈亭亭、姚美方

缙云县新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太极工具有限公

司、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司、宋立新、章苏炳、宋微、陈

小春

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司、宋立新、章苏炳、宋恭成、杨峥

嵘、李妙进、李海燕

浙江百润科技有限公司、傅剑、徐岳

华泰嘉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鲍澄阳、宋微、宋立新、章

苏炳、陈海波

遂昌县华通汽运有限责任公司、陆国明、魏文华

丽水市强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丽水市南明化工有限

公司、姚志伟、姚天豪、刘丽君

云和县精诚轴承有限公司、丽水市隆泰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秘杨东、王海玲

浙江双海贸易有限公司、李慧、徐道叶

丽水市隆泰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丽水市天时利实业有

限公司、蔡黎雷、洪雄伟、留芳、李安、王光相

龙泉市正达铁件制造有限公司、浙江信望旅游用品有限

公司、龙泉市安百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祺悦汽车空

调配件有限公司、周绍武、蒋素珍、王恩明、周绍军、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与湖州云鹞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合 同 编 号 ：
BC31712005B1586-8），浙商资产已将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
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商资产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湖州云鹞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
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

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履行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电话：13486858444。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2月9日

交易基准日：2021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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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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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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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权方

信达公司

信达公司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华夏银行

累计

债务人

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

限公司

浙江东易进出口有限

公司

温州来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光上实业有限公

司

浙江瑞尔泰电器仪表

有限公司

浙江骊谷服饰有限公

司

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苍南县瑞升气体有限公司

浙江热邦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泰恒光学有限公司

九川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华东阀门有限公司

黄河汽配集团有限公司

乐清市雷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昊锁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温州亿力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森泰电器厂

乐清市德正实业有限公司

苍南县东南旅游用品

有限公司

浙江宏明阀门有限公司

乐清市龙江工艺厂

乐清市长城工矿电子配件厂

温州鑫泰灯饰工艺有限公司

浙江龙化塑料助剂有限公司

温州大荣管件有限公

司

瑞安市银信纺织品有

限公司

永嘉县清水埠立新阀门厂

广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裕鑫集团有限公司、宿迁市华一科

技有限公司、浙江雅迪纤维有限公司、全越龙集团有限公司、陈漫、张建梁、戴叶飞、杨英

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雅迪纤维有限公司、宿迁市华一科技有限

公司、戴叶飞、杨英、陈漫、张建梁、陈小苗、张建华

李芝尧

浙江欧健医用器材有限公司、温州市光上机械电器有限公司、双力集团

有限公司、东南特钢集团三门特钢有限公司、何光善、周少华、何光桂

浙江国阀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瓯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温州华普实业有限

公司、孙晓波、王小华、孙晓光、章小燕、孙晓丰、金少蓉、孙晓虹、王肖英

温州市瓯海富宏达鞋业有限公司、浙江江州建设有限公司（原为温州市

海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小兰

周建华、苏珠芬

温州伟丰钢业有限公司、江西瑞升金属实业有限公司、李邦法、林小兰、林尧清

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永乐、王建芬

温州市鹿城新兴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泰恒光学有限公司、郑爱萍。广寿集团有限公司、黄国庆

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志乐、胡志良

夏福荣、朱小玉、五洲阀门有限公司、青田中天铸造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乐清电气制造有限公司、陈德岳、李胜娟

黄信铭、浙江天山电气有限公司、浙江一普线缆有限公司、黄永权、黄文翰

温州市先朝服饰有限公司、卢元林、计钗妹、曾晓丛

温州金宝印业有限公司、陈仁旗、周志康

陈陆妹、张乃先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胡志明、吴江月、胡志银、施旭荣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胡志明、吴江月

林赐化、颜伟明

姜明、邵群荔

浙江中能防腐设备有限公司、王瑞明

广泰建设集团温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仁佩、刘小丽提供提供10000万元担保

抵（质）押物

抵押物：宿迁市华一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一批设备设定抵押担保，提供

5304.16万元最高额抵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已处置

已处置

无

无

抵押物为苍南县东南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所有苍南县龙港镇东一路的工

业土地使用权 ，担保金额400万元

抵押物为邵振年、邵玲第名下位于瑶溪街道永胜村龙永路219号3幢101、201室的住宅房产

抵押物为刘华胜、赵顺蕊私人房产，房产位于石帆镇竹屿村

抵押物为黄匡云名下的个人房产，位于南塘镇南浦街42号，建筑面积403平方米

抵押物为王国寿位于乐清市虹桥镇求知路10弄2-4号的房产

抵押物为陈炳棣、林活名下的个人房产，位于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南翔锦苑13幢301室

抵押物为温州市龙湾永兴精益弹簧厂位于龙湾区永兴街道民富路28号

土地使用权，面积599.37平方米

抵押物为姜金陆名下的个人房产，位于龙湾区海城街道沧河路5幢6号，现该抵

押物因危房被拆除。胡德昌名下的个人房产，位于瑞安市场桥镇芙蓉巷15号

抵押物为朱臣法、朱旭辉、朱俊毅三人私有的（每人一层1、3、4层）坐落瓯北镇白水村的私房

已处置

账面本金余额

6556.544643

3710.468462

621.698860

521.264934

572.728900

655.724396

391.905100

2776.750394

772.516500

0.000000

1976.552220

0.000000

1489.996299

222.326700

118.172000

354.438700

660.000000

9352.652891

1933.400000

100.377400

60.000000

7.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835.393200

95.738070

18.150000

17.000000

4200.000000

38070.79967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0.00

0.00

995.277405

1985.365927

755.190254

1257.317749

688.250965

3732.648567

1009.954800

333.940228

3143.458187

1136.951985

838.972792

225.724181

110.790117

99.221255

625.460247

0.000000

393.204914

157.714415

35.834358

27.649960

40.494000

60.985856

1781.294762

115.873062

36.421824

40.019951

477.091740

20105.109500

账面本息合计

6556.544643

3710.468462

1616.976265

2506.630861

1327.919154

1913.042145

1080.156065

6509.398961

1782.471300

333.940228

5120.010407

1136.951985

2328.969091

448.050881

228.962117

453.659955

1285.460247

9352.652891

2326.604914

258.091815

95.834358

34.649960

60.494000

90.985856

2616.687962

211.611132

54.571824

57.019951

4677.091740

58175.909170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备注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金华市婺城区元至百货贸易商行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与金华市婺城区元至百货贸易商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海
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金华市婺城区元至百货贸易商行。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与金华市婺城区元至百货贸易商行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婺城区元至百货贸易商行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婺城区元至
百货贸易商行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4-87203892
金华市婺城区元至百货贸易商行联系电话：18857908486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金华市婺城区元至百货贸易商行

2021年12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婺城区元至百货贸
易商行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截至【2021】年【6】月【30】日）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债权资产

浙江浦江益嘉工贸有限

公司

浙江星碧水晶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33010120150036806

33010120150036808

33010120150031160

未偿本金

479578.00

1600000.00

1830097.00

3909675.00

未偿利息

1789306.97

938835.02

3377961.76

6106103.75

本息合计

2268884.97

2538835.02

5208058.76

10015778.75

担保合同

19650020151106001、33100520140016496

19650020150916001

/

担保情况

保证人：张新有、朱美芳、浦江县新天地工艺品厂、浦江县天宝电器厂、郑孝芳、蒋安卿

保证人：王元成、陈宝玉

/


